关于大力开展长宁区“迎新春”

冬春季爱国卫生系列活动的通知
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多发季节，也是鼠类繁殖的高峰季节。为进一步营造干净整洁、健康有序的良好社会氛围，助力冬春季重点传染病预防控制，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我区将在今冬明春大力开展以卫生防病为重点的“迎新春”爱国卫生系列活动。具体通知如下：
一、活动安排
（一）主题：养成卫生好习惯 健康祥和迎新春
（二）时间：2023年12月中旬至2024年3月
二、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原则上在每月中旬安排集中行动周，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各街道（镇）要以“讲究卫生、清脏治乱、防制病媒”等为重点，大力引导单位职工和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活动，夯实卫生防病群众基础。
（一）持续宣教引导，提升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
结合今年11月1日《上海市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施行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体和宣传形式，组织各级各类单位和各居委进行学习，让各行各业明确工作职责，让社区居民了解参与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工作的权利和义务，自觉履行单位和个人的健康责任，积极配合卫生健康等部门做好各项卫生防病工作，从而提升全区遵守《条例》、树立健康生活和行为方式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围绕《上海市民健康公约》，倡导单位职工和社区居民保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咳嗽礼仪、清洁环境、使用公筷公勺等良好卫生习惯。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委等行业主管部门要开展“健康科普进单位”活动，重点针对窗口单位、超市、商场等人员聚集场所以及食品生产经营等行业，做好传染病防控尤其是冬春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知识和技能的宣传；区教育局要利用学校假期前教育，开展“健康科普进课堂”活动，引导学生在寒假期间做好个人卫生，坚持健康生活习惯，并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庭成员摒弃不良习惯，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二）广泛社会动员，改善城区卫生环境面貌
各成员单位要充分动员、条块结合，以爱国卫生义务劳动为载体，组织机关干部、居民群众参加环境卫生清洁活动，共同提升城区环境整体水平。重点要强化居民社区和单位场所两个维度的卫生环境管理。一要督促各类社区、企事业单位建立、完善并实施卫生健康管理制度，明确职责分工，压实主体责任。二要动员广大居民群众、在职职工，强化主人翁意识，对居住区域和工作单位的散在垃圾、杂物乱堆等进行定期清理，保持环境整洁。三要针对大型社区、重要企事业单位开展有效的综合指导和监管，并以点带面拓展场所管理方与居民、职工卫生共治的辐射范围。
各成员单位要结合巩固国家卫生区、镇工作，梳理排查主要卫生环境问题，动员各职能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重点开展民生相关场所的脏乱环境清洁活动，清扫卫生死角、清理蚊蝇孳生（栖息）场所、清除垃圾积水，着力提升人居环境卫生质量。重点整治农副产品市场、老旧居住区、背街小巷和建筑（拆迁）工地等地区的环境卫生。
（三）聚焦防蚊灭鼠，加强病媒生物集中防制
各行业主管部门、各街道（镇）要做好冬春季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在整治卫生环境、消除病媒孳生地的基础上，组织专业队伍对居民社区、农贸市场、垃圾收集点、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进行检查和控制；要督促各类行业单位和各居委共同做好四害密度控制，有效降低病媒生物密度。
当前，越冬蚊活动能力弱、抵御能力差、聚集范围集中，正是较易被杀灭的最佳时期。各成员单位要在2024年1月-3月间，定期对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面自行车棚、底楼居民楼道、公共厕所等环境开展越冬成蚊的检查和杀灭，降低早春蚊虫密度。持续开展冬春季灭鼠活动，做好药械和人员准备。同时，动员群众开展家庭卫生大扫除，减少蚊、蝇、鼠、蟑等病媒生物的孳生。
三、活动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10月以来，我国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活动逐步增强。各成员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本次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意义，坚持底线思维，统筹做好爱国卫生和健康促进的各项工作；要依据行业监管范围和属地化管理要求，配合开展本系统、本单位、本辖区的宣传发动，督促落实健康宣教、环境整治和病媒控制等各项措施。
（二）推动长效管理
各成员单位要将开展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与巩固国家卫生区镇创建成果结合起来，加强常态化管理力度，针对垃圾堆物、四害孳生环境、环卫基础设施等易于反复“回潮”的问题，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巡查、督导和整治，促进长效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及时回应并整改群众反映的问题。各街道（镇）还要结合创建卫生健康街镇的要求，对标对表做好责任分工，推动各项工作落地。
（三）强化督导检查
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各街道（镇）要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并充分发挥各级爱国卫生组织、居委公共卫生委员会作用，做好社区基层网格和家庭卫生防病。对重点区域和行业、单位等进行督导检查，紧盯整改落实，强力推进专项行动。

请区爱卫会各成员单位根据工作实际，每月填写《2024年长宁区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报表》（附件2），于当月20日前发送至区爱卫办邮箱。

附件1：冬春季健康教育核心知识

附件2：2024年长宁区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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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冬春季健康教育核心知识

近期国内多地流感、肺炎支原体感染活动逐步增强，有多种传染病交替或共同流行的趋势。为促进市民健康，结合疾病防控工作特点，形成以下健康教育核心信息：
1.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科学佩戴口罩，进入公共场所尤其是人群聚集的场所注意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勤洗手，不随地吐痰，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弯曲的手肘遮掩口鼻。无论在饭店还是家中，当两人以上合餐时，都应使用公筷公勺。
2.保持居家环境清洁。日常勤打扫，消除卫生死角，生活垃圾日产日清，保持家庭环境整洁。多开窗通风，每日通风2-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被褥勤换洗、常晾晒。抹布“专布专用”，卫生间保持通风干燥。
3.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合理饮食，营养均衡，足量饮水。减少静态行为，安全地进行身体活动，并达到推荐量。作息规律，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疲劳。冬春季天气寒冷，外出时应注意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避免受凉。
4.科学就医。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时，建议做好防护、及时就诊、规范治疗、科学用药，避免参加集体活动和前往人群密集场所。
附件2

2024年长宁区冬春季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报表（      街道/镇）
城区环境卫生清洁
	志愿者参与（人次）
	动员单位开展活动（家）
	整治场所
	清除卫生

死角（个）
	清理垃圾

（吨）
	国家卫生区、镇检查

	
	
	居民小区（个）
	城中村、结合部（个）
	农贸市场（个）
	背街小巷（条）
	农村村舍（个）
	
	
	梳理问题（个）
	完成整改（个）

	
	
	
	/
	
	
	/
	
	
	
	


《条例》宣贯与健康宣教

	受益人数（人）
	《条例》宣贯
	宣教活动

	
	媒体宣传（频次）
	组织学习（人次）
	官微发帖（条）
	播放视频（小时）
	进单位（场次）
	进学校（场次）

	
	
	
	
	
	
	


病媒生物防制
	现场宣传

点位（处）
	发放宣传

资料（份）
	发放告知

书（份）
	出动专业

人员（人次）
	控制重点

区域（个）
	投药控制

积水（处）
	消杀控制

环境（处）
	消杀面积

(平方米）
	发动单位

（个）
	人员参与

（人次）
	整治环境

（处）
	清理积水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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